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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达附加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2019 版） 
注册号： C00004332322019102901351 

 
        

请仔细阅读整份保险条款，尤其是以下划线标注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内容。 

 

第一条    附加合同的订立和构成 

 

《安达附加驾乘人员意外伤害保险（2019 版）》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依其所附加于的主保险合同（以

下简称主合同）投保人的申请，经保险人同意而订立。主合同的条款也适用于本附加合同。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

与主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 

 

若本附加合同的承保事项未在保险单上载明或批注，本附加合同不产生效力。 

 

第二条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乘坐或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发放的合法有效驾驶执照驾驶 7 座（含）以

下非营运汽车期间，因遭受交通意外事故导致身故或残疾的，除根据主合同承担的保险责任以外，保险人还将依

照下列约定给付额外的保险金。 

 

(1) 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因驾驶或乘坐 7 座（含）以下非营运汽车发生交

通意外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事故导致身故的，保险人将给付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

予健在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其金额为保险单上所记载的该被保险人所对应的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本附

加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在保险人给付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之日终止。  

 

若该被保险人于身故前曾因同一交通意外事故领有本条第二款的保险金给付，则其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为扣

除第二款已给付保险金后的余额。 

 

(2) 交通意外残疾保险金：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若被保险人因驾驶或乘坐 7 座（含）以下非营运汽车发生交

通意外事故，且自该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该事故导致《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

（JR/T0083-2013）（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保监发（2014）6号）（简称《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

所列之残疾的，保险人将给付交通意外残疾保险金予该被保险人，其金额为《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所列的

相应给付比例乘以保险单上所记载的该被保险人所对应的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 

 

若被保险人因同一交通意外事故导致残疾发生在同一肢，而残疾项目所属等级不同时，仅给付一项较严重项

目的交通意外残疾保险金。若之前有交通意外事故导致残疾发生在同一肢，而本次残疾项目所属等级较严重，

则按给付比例差额给付交通意外残疾保险金；若本次残疾项目所属等级较轻或与之前的相当，则保险人不再

给付交通意外残疾保险金。 

  

若被保险人因同一交通意外事故导致《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内所列二项或二项以上残疾时，保险人将给付

各项交通意外残疾保险金之和，给付总额以保险单上所记载的该被保险人所对应的本附加合同的保险金额为

最高限额。 
 

第三条    责任免除 

 

在本附加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人对于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残疾的，不承担保险责任： 

(1)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故意行为； 

(2) 被保险人斗殴、醉酒，主动吸食或注射毒品； 

(3) 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4) 被保险人猝死； 

(5) 被保险人从事探险、赛车等高风险运动；被保险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规定超载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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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保险人驾驶的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 50%以上； 

(7) 被保险人驾驶或乘坐的非营运汽车被用于交通营运期间； 

(8) 主合同所列的各项责任免除事项。 

 

第四条    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 

 

若本附加合同与主合同同时投保，则以主合同的生效日为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日。 

 

若投保人于主合同有效期内申请附加本附加合同，且保险人同意承保后，则本附加合同在投保人缴付应付的保险

费后生效，生效日以批注所载的生效日期为准。 

 

第五条    保险期间及续保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与主合同相同。本附加合同的续保，应与主合同的续保同时办理。 

 

第六条    附加合同效力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 保险期间届满； 

(2) 本附加合同所附加于的主合同效力终止； 

(3) 本附加合同因其他条款所列情况而终止。 

 
 

第七条    保险金申请 

 

在申请保险金时，申请人须填写保险金索赔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申请交通意外身故保险金：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2）受益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受益人和被保险人的关系证明； 

（3）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若被保险人为宣告死亡，保险金申请人应提供人民法院

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文件；若为境外出险，需提供事故发生地使领馆出具的的包含死亡原因的书面证明材料； 

（4）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 

（5）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二、申请交通意外残疾保险金： 

（1）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2）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诊断书； 

（3）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伤害程度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第八条    释义 

 

【非营运汽车】 包括家庭自用汽车和非营运客车。 

家庭自用汽车是指家庭或个人所有，且用途为非营业性的客车。 

非营运客车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使领馆等机构从事公务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以直接或间接

方式收取运费或租金的自用客车。 

 

（此页内容结束） 

 

 


